德宏州民政局关于《德宏州老年人“安居计划”工作措施》的起草说明

一、有关背景和依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优化完善德宏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全州银发经济长足发展，在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的指导下，德宏州民政局牵头起草了《德宏州老年人“安居计划”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在征求各县市党委、政府，州直各有关单位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了公平性竞争审查，单位法律顾问法律审查、州民政局党组会议研究、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形成了《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和核心问题

《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包括提供养老场所用地保障扶持、给予税收扶持与财政补贴、优化企业审批手续、提供金融创新扶持、给予技术人才保障、扶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等6大方面12项具体措施

措施一：提供养老场所用地保障扶持。安排一定比例的用地指标专项用于养老旅居项目建设，对非营利性养老旅居项目，可按划拨方式供地；对营利性养老旅居项目，以租赁、出让等有偿方式供应土地。鼓励利用空闲商业用房、培训设施及其他设施等存量场所改建养老旅居服务设施。
措施二：给予税收扶持与财政补贴。含税收减免、给予机构营运补贴补助、帮助购买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3项。

1.在德宏州内从事养老旅居的新办企业，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可以享受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注册地在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范围内的企业还可叠加享受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40%“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2.养老机构按收住人员情况给予每床每月分别给予50元、70元、100元、150元的养老机构运营资助。对于服务质量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的养老机构，在享受养老机构运营资助的基础上，每床每月分别给予增加20元、30元、40元、50元、60元的资助。

3.针对兜底供养老人（特困供养老人、优抚老人）由省级全额补贴；对社会老人由省级按80%给予补贴，机构自担20%，投保床位数按照实际入住床位数计算。雇主责任保险方面，对公建公营的养老机构内工作人员，由省级全额补贴；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内工作人员，由省级按80%给予补贴，机构自担20%。
措施三：优化企业审批手续。养老服务企业登记备案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优化审批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和压缩审批时限，确保所有审批流程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
措施四：提供金融创新扶持。引导金融机构针对旅居养老项目特点，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措施五：给予技术人才保障扶持。含推动本地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合作，落实人才引进政策2项。

1.在德宏师范学院、德宏职业学院及县市职业学校，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培养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旅居接待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实现养老服务企业养老人才本地供需。

2.吸引旅居养老高层次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到德宏创业就业，并享受德宏人才引进相关政策。

措施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含将65岁及以上旅居老年人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优先保障、优化公交车线路，提高公交车覆盖率推动体育场馆错峰开放，支持老年文体活动。推动体育场馆错峰开放，支持老年文体活动为旅居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医、助浴、助聊等服务4项。

1.按照服务规范对旅居老年人开展监测评价，建立完善健康档案，享受挂号、就诊、体检等当地老年人服务政策，为旅居老年人户外运动需求提供运动处方和个性化健康服务，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提升旅居生活质量。

2.提高公交车覆盖率，提升出租车、网约车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并强化安全监管，做好旅居老人交通出行服务工作。

3.策划适合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增设“银发黄金时段”，优化节目编排以契合老年群体作息特点。深化民族文化融合，融入地方非遗技艺体验、民族文化展示等内容，搭建旅居老人文化交流平台。

4.为旅居老年人提供服务，依托老年人幸福食堂、福彩站点打造“幸福e站”，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尊老、敬老、爱老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工作措施》是结合州情实际推进的创造性工作，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措施上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保持了一致，并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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